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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6/2021_2022__E5_BB_BA_

E7_AD_91_E4_B8_9A_E4_c54_636868.htm 关于建筑业企业项

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有关问题的

补充通知 建办市[2007]54号 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

委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总

后营房部工程局，中央管理的企业，有关行业协会： 为了确

保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

平稳过渡，妥善解决尚未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的持有项目经

理资质证书人员的实际问题，现将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按照建设部2003年4月《关于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

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

市[2003]86号）的要求，2008年2月27日开始停止使用建筑业

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。 二、具有统一颁发的建筑业企业一

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，且未取得建造师资格证书的人员，符

合下述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： （一

）2007年度担任大型工程施工项目经理的； （二）2007年度

未担任大型工程施工项目经理的，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
1、年龄不超过55周岁； 2、符合《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

办法》（国人部发[2004]16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一级建造师注

册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建市[2007]101号）中业绩规模、数

量和专业要求，年龄、业绩计算时间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

。 符合上述（一）、（二）条件的，由申请人通过受聘建筑

业企业按照属地化原则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

申报，申报程序按建市[2007]101号文执行。各地审查汇总后



于2007年12月31日前报建设部。2008年2月27日前，经建设部

审批后，委托各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向符合条件者颁发一级建

造师临时执业证书。证书有效期为5年，于2013年2月27日废

止。 三、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的人员，其注册、执

业、变更、注销和继续教育等，按照注册建造师制度有关规

定执行。 四、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的人员，在持证

有效期内通过考试取得建造师资格证书的，应当在3个月内完

成专业注册，原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自动失效，建设部

负责收回其临时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。 五、二级建造师临时

执业证书颁发工作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参

照本通知精神另行规定，并将名单报建设部备案。 具有建筑

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，未取得建造师资格证书且不

符合颁发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条件的，可由省级建设主

管部门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指导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建市[2004]85号）规定，对符合条件者颁发

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。具有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的人

员不能同时获取一、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